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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单位
	建设地点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建设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新建沁源县太岳中学建设项目
	沁源县教育局
	长治市沁源县任之恭小学东南侧
	山西焜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新建一所12 轨寄宿制初中学校，校区占地67285㎡，总建筑面积约34432.36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4325.3㎡，地下建筑面积107.06㎡。项目建筑基底面积11884.06㎡，建筑密度17.66%，绿化率35.02%，容积率0.51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及辅助用房、办公及生活服务用房、学生公寓、食堂、厕所、体育运动场、绿化及公共辅助配套工程。
本项目容纳学生人数为1800人（每班50人计），教职工人数为180人，共1980人。
沁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以沁发改科技审字[2023]72号对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，项目编码为2207-140431-89-01-138526。

	（一）废气防治措施
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自实验室废气、食堂油烟。
（1）实验室废气
本项目实验过程中会使用少量有机溶剂、无机试剂，会产生少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。实验室各类有机试剂、无机试剂均在试验台上操作，操作台上方设一个半密闭集气罩，实验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管道导入楼顶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处理后经1根20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。非甲烷总烃、硫酸雾、氯化氢排放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（2）食堂油烟
本项目食堂拟设置6个灶头，灶头上方设集气罩，统一经管道将油烟引入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后，满足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8483-2001）标准后达标排放。
（二）废水污染防治措施
校区运营期废水主要来自实验室废水、生活污水。
（1）实验室废水
实验室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过期药品、破损试剂、实验残液、清洗仪器时高浓度废水等。项目设一座10m³酸碱中和池，教学实验废水经过酸碱中和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化粪池，经沁园路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（2）生活污水
食堂废水经1座30m³隔油预处理后会同生活污水排至化粪池，经沁园路市政污水管网排至沁源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置。
（三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空气能热源泵、水泵、排烟系统等设备噪声，噪声源强在80-95dB（A）之间。降噪措施主要为：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基础减振，建筑物隔声等。正常工况下厂界四周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中1类标准限值要求。敏感点定兴佳园小区东侧噪声预测值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的1类标准。
同时，在校区四周交通道路上设置减速带，设置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、限速30km/h等标志牌，校区周边种植防护带，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对外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。
（四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本项目固废主要分为一般固废、危险废物、职工生活垃圾。一般固废包括实验室破碎玻璃、废包装纸袋。危险废物包括实验废液、过期试剂、沾染化学品废弃器具、废药瓶、废弃活性炭、沉淀废渣、医疗废物。
实验室破碎玻璃、废包装纸袋分类收集后，可回收部分交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处理，不能回收部分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理。
学校设置1座10㎡的危险废物暂存库，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的要求贮存和管理，交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统一进行处理。
生活垃圾经封闭式垃圾箱收集、分类后，送至指定生活垃圾处置站统一处理；食堂的餐余垃圾应交由专门的单位（个人）集中清运、处理。隔油浮渣定期收集后委托专业单位定期清运处理。
（五）地下水、土壤防治措施
项目采用分区防渗措施，分区防渗措施见表2。
表2    防渗分区及防渗措施表
	序号
	名称
	防渗区域
	序号
	防渗技术要求

	1
	危废暂存间
	区域地面及侧壁墙体
	重点防渗区
	等效黏土防渗层Mb≥6.0cm/s；K≤1×10-10cm/s

	2
	校内其他建筑物
	地面
	一般防渗区
	等效黏土防渗层Mb≥1.5cm/s；K≤1×10-7cm/s
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治措施
①化学药品室风险防范措施
周边建议设置导流渠和收集沟，地面防腐防渗；项目方应建立检查维护制度，定期检查维护导流渠等设施；建立档案制度，应将入场的危化品种类和数量以及相应资料详细记录在案，长期保存。
②危废暂存库风险防范措施
危险废物的转移应遵从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；贮存场周边建议设置导流渠和收集沟，地面防腐防渗；建立检查维护制度，定期检查维护导流渠等设施；建立档案制度，应将入场的危废种类和数量以及相应资料详细记录在案，长期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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